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或“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外高桥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

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浦东新区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总体部署，外高桥拟与上海外高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集团”或“控股股东”）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受托管理如下表所示外高桥集团所持有的股权资产： 

序

号 
企业名称 

2014年 12月 31日

净资产 

托管股

权比例 

按比例占 

净资产 

1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469,441,438 100.00% 469,441,438 

2 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13,305,039 100.00% 13,305,039 

3 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 70.00% 350,000,000 

4 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9,039,914 60.00% 17,423,949 

5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712,161,031 48.70% 346,822,422 

6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867,628,790 45.00% 390,432,955 

7 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32,367,826 20.58% 6,661,299 

8 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20.00% 2,000,000 

9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00% 200,000,000 

1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230,650,000 3.60% 80,303,400 

11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633,129,906 0.60% 39,782,142 

  合  计 13,497,723,944 —  1,916,172,644 

因外高桥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外高桥集团系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舒榕斌  

注册地址：上海市富特西一路 159 号  

注册资本：1,300,507,648 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经营业务：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国

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区内贸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之间的贸

易。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外高桥集团的资产总额为 3,564,933.69 万元，净

资产额 1,459,110.71 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05,922.56 万元，净利润

75,610.74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2、法人代表：施伟民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9 号 10 楼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1,333 万元 

5、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6、主要经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业

管理，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管理；城建工程勘察设计，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

道、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建设开发前期动拆迁工程，实业投资，国际贸易、转

口贸易（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市镇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2,219,599,700.73 元，净资产额 469,441,437.92 元；2014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40,684,565.56 元，净利润 22,208,343.81 元。 

（二）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2、法人代表：陶金昌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山路 1199 号 2004E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2 年 4 月 17 日 

6、主要经营业务：征收补偿服务、房屋置换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427,210,701.81 元，净资产额 13,305,039.21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880,311.36 元，净利润 3,284,610.71 元。 

（三）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70%股权 

2、法人代表：姚忠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 号管理楼 1 层 B

部位及 2 层 B、C 部位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 1,000 万美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5 日 

6、主要经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60%股权 

2、法人代表：李云章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30 层 3003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8 日 

6、主要经营业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咨询、商

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会展服务，知识产权代理（不含专利代理），艺（美）术

品、收藏品鉴定服务和销售；酒类、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翻译服务，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及贸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区

内商业性简单加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国内道路货运代理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制作、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文化公司资产

总额为 34,066,539.30 元，净资产额 29,039,914.44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323,162.19 元，净利润 521,726.08 元。 

（五）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48.70%股权 

2、法人代表：施伟民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4281 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1 年 1 月 

6、主要经营业务：高桥地区的城镇规划方案设计，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设

施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

商业、餐饮及配套的娱乐设施的筹建（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高桥资产总

额为 2,555,841,475.78 元，净资产额 712,161,030.80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0,363,816.75 元，净利润 101,186,280.25 元。 

（六）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5%股权 

2、法人代表：李伟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 号国贸大厦 A 座 601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66,666 万元 

5、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23 日 

6、主要经营业务：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开发投资、综合配套设施（含各类管

网设施）开发投资，区内外各类房地产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和

管理，园区管理及物业管理，仓储及保税仓储，从事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业务，国内货运代理，兴办各类新兴产业，科技开发，区内商业性简单

加工和各类出口加工，关于货物、技术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与国内贸易及贸易代理，

保税展示及国内外展示展览，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及调研（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登记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2,108,278,220.15 元，净资产额 867,628,789.53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284,327,008.49 元，净利润 25,524,112.73 元。 

（七）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20.58%股权 

2、法人代表：沈波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 3 楼西侧部



位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41 万元 

5、成立日期：1996 年 5 月 7 日 

6、主要经营业务：经济信息及技术服务，弱电工程、网络工程及通信工程

等建设工程施工，软件开发，经营计算机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办公用品；国际贸

易，保税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商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37,571,469.70 元，净资产额 32,367,826.33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764,167.44 元，净利润 2,017,766.71 元。 

8、其他情况：该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完成增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增资到 2,041 万元。 

（八）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20%股权 

2、法人代表：吴剑平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1 幢楼 24 楼 9-12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28 日 

6、主要经营业务：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10%股权 

2、法人代表：密春雷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731 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6、主要经营业务：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3.6%股权 

2、法人代表：王鸿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 34-35 层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1998 年 3 月 9 日 

6、主要经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

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

价证券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12,926,288,643.08 元，净资产额 2,230,654,835.00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438,346,903.5 元，净利润 239,036,252.17 元。 

（十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其

0.6%股权 



2、法人代表：洪波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 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 993,116.2696 万元 

5、成立日期：1995 年 1 月 27 日 

6、主要经营业务：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水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及金融服务保险等业务；办理各种再保险业

务和法定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检验、

理赔、追偿等有关事宜；办理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45,242,356,296 元，净资产额 6,633,129,906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337,982,411 元，净利润 397,108,991 元。 

8、过去 12 月内，该公司注册资本从 698,125.2 万元增资到 993,116.2696 万

元，公司控股股东未参与本次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该公司 0.42%

股权。 

四、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委托管理期限 

委托经营的期限为 3 年，自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届满，如未

出现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应予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则协议自动延续至各方一致

同意终止或出现本协议约定应予终止之日。 

（二）委托管理内容 

1、公司接受公司控股股东的委托，行使与委托资产相关的日常经营管理权。 

2、公司控股股东支持公司合理行使托管权，委托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权由

公司行使，但公司控股股东认为公司做出的管理决策不合理时，公司控股股东有

权否决公司做出的相应决策。 



3、公司控股股东有权知悉公司如何行使托管权，如公司在行使托管权过程

中出现损害公司控股股东或被托管资产利益的行为及违反法律、法规时，公司控

股股东有权制止并要求公司予以纠正。 

4、委托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置权、除日常经营管理权之外的股东权利等

仍由公司控股股东行使，委托资产的损益（含非经常性损失）由公司控股股东自

行承担或享有。在委托管理协议有效期内，未经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同意，公司不

得擅自处置委托资产，不得在该委托资产上为他人设置任何权利。 

5、未经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同意，公司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6、公司控股股东同意，如委托资产业务和所在行业情况发生变化，在法律

允许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应本着有利于公司的原则，对委托资产的托管安排

及时进行优化和调整。 

（三）委托管理费 

1、双方同意，委托期限内，本协议项下每一管理年度（即每年的 1 月 1 日

起至 12 月 31 日止）委托管理费计算原则为： 

年度委托管理费 ＝ 基础管理费+浮动管理费，其中： 

基础管理费 = 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 2014年 12月 31日委托管理标的公司账

面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 本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集团持股比例 * 1%； 

浮动管理费 ＝ （委托管理标的公司年度净利润 — 委托管理股权资产的三

年加权平均净利润）* 20%。 

注 1：委托管理标的公司年度净利润 = 本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集团控股或重大影响的

委托管理标的公司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本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集团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集团参股但无重大影响的标的公司年度股利分红； 

注 2：目前委托管理股权资产的三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目前约为 7,785 万元（2012 年净利

润约 5,292 万元权重 20%，2013 年净利润约 6,037 万元权重 30%，2014 年净利润约 9,829 万

元权重 50%；最终需根据第三方审计报告披露数据确认为准），并可能随着委托管理股权资

产范围的变化而调整）； 



注 3：基础管理费滚动调整。第一年基础管理费 =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委托管理

标的公司账面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 本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集团持股比例 * 1%； 

2、委托管理费每年支付一次（如委托管理时间不足完整自然年度的，按实

际委托管理时间占自然年度的比例计算），由公司控股股东于每个管理年度结束

后的 3 个月内向公司支付完毕。逾期付款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违约金。 

（四）优先购买权 

公司控股股东不可撤销的授予公司一项优先购买权。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在与关联第三方同等条件下，公司有权在委托期限内优先按选购价格收购委托资

产。选购价格根据独立的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上述评估结果

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 

（五）委托协议的生效 

委托管理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且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同意后生效。 

（六）委托协议的终止 

1、出现以下任一情况的，本协议自行终止：（1）通过出售或增资等形式，

委托资产所有权全部归属于公司或公司下属公司或被独立第三方所收购；（2）公

司控股股东提前 60 日书面通知公司终止委托的；（3）法律规定的协议应当终止

的其他情形。 

2、如部分委托资产出现上述情形的，并不构成委托协议终止，仅就出现上

述情形的委托资产终止委托事项。 

（七）其他事项 

在 2015 年 8 月 13 日之前，如公司与控股股东就委托管理股权标的资产签署

过《托管协议》或《补充协议》的，则双方同意在 2015 年 8 月 13 日前签订的《托

管协议》或《补充协议》终止。 

五、受托管理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股权资产的交易行为合法合规，经双方协商，交易价



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并结合了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采用基础管理费

与浮动管理费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市场机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系响应浦东新区国企改革方案的总体部署要求、做实做强

上市公司的举措之一。受托管理公司控股股东的非上市股权资产，有利于资源的

有效整合，形成与上市资产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发挥集团整体平台效应与优势，

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有积极影响； 

2、随着受托管理资产的业务增长，结合本次受托管理费采用基础管理费与

浮动管理费相结合的方式，此次关联交易或成为公司的潜在利润增长点。但本次

委托管理关联交易不改变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股权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初步估算，本次关

联交易的交易金额约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下，属于董事会决策权

限。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舒榕

斌、李云章、姚忠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

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决策、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本次交易委托管理费采用基础管理费与浮动管理费相结合的方式，符合

市场机制，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系响应浦东新区国企改革方案的总体部署要求、做实做强

上市公司的举措之一。受托管理公司控股股东的非上市股权资产，有利于资源的



有效整合，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有积极影响。”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一）外高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股权资产的交易行为合法合规，交易价格的确

定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并结合了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采用基础管理费与浮动

管理费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市场机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三）本次关联交易系响应浦东新区国企改革方案的总体部署要求、做实做

强上市公司的举措之一。受托管理公司控股股东的非上市股权资产，有利于资源

的有效整合，形成与上市资产的有效互动，且有利于发挥集团整体平台效应与优

势，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信建投对外高桥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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